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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基隆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學參字第11301196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重申各校實施課業輔導時，應確依「本市中等學校辦理課

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

相關規定落實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　

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5月7日臺教國署高字
第1135401705號函辦理。
請學校確依本要點規定實施課業輔導，重要原則說明如

下：

學生以自由參加為原則，不得強迫；學生參加時，學校

應取得家長同意書。

學校辦理課業輔導，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

所定之課程內容。

須依規定之時間辦理，學期間每日不超過下午五時三十

分，且不得於例假日辦理；寒暑假期間應於週一至週五

上午辦理。

課業輔導費及其支用須依規定辦理，所收費用之開支包

括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兩部份，以支付教師鐘點費為優

先。

學校於寒暑假、國定例假日或課後期間辦理學生課外活
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陳星帆
電話：02-24301505 分機108
電子信箱：sinfan@mail.klcg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(四)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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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確符合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

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」第2點規定，非課業輔
導性質之活動。

學校於學期中或寒假、暑假辦理課業輔導，應於學生自願

參加之前提下，徵詢教師授課意願妥為安排相關課務。

請學校透過校務會議、教師晨會及相關會議等，落實向所

有教師宣導上開事項之規定，並要求教師務必遵守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市立高級中學

副本：教育處課程科

四、

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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